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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部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112年度第2次會議」

紀錄 

一、 時間：112年12月25日（星期一）下午2時00分 

二、 地點：環境部後棟101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56號） 

三、 主席：施文真召集人                                      紀錄：黃伊薇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後附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委員意見辦理情形說明：洽悉。 

七、 討論事項：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3年預算編列及112年執行績效 

（一）綜合討論如附件1。 

（二）結論： 

1、洽悉。 

2、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3年預算編列及112年執行績效有關基

金與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3條用途分類之比較，需考慮碳費

徵收前之基金現況。各委員所提意見請列入紀錄，並納為

後續預算執行之參考。 

八、 報告事項：碳費徵收推動進度 

（一）綜合討論如附件2。 

（二）結論： 

1、洽悉。 

2、碳費收費辦法草案已展開社會溝通，委員所提碳費衝擊影

響評估、自主減量計畫及優惠費率等意見請列入紀錄，並

納為後續工作考量。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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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3年預算編列及112年執行績效」綜合

討論意見 

一、 林委員能暉 

（一） 112年溫管基金原編預算約3.7億，而分配數為1.6億，主要在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約2.1億未有分配，則是否多項計畫未能推

動？ 

（二） 113年預算編列4.9億，對照前述意見1，則經費之俱增，用途

主要執行為何？抑或112年項目之遞延？ 

二、 林委員耀東 

（一） 113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預算中尚缺第33條第12項執行公

正轉型等經費。 

（二） 目前坊間有眾多碳盤查、自主減量、查驗訓練班，其品質良

莠不齊，建議環境部應正視此現象，提出改善對策。 

（三） 「氣候變遷因應法」子法相關修訂，是否能與國際接軌？對

於相關子法之執行，如何培訓合格之人力，以協助政府推動

減碳。 

（四） 請補充說明「國家企業環保獎」及「推動綠色旅遊」之成效

與溫室氣體減量及調適之關聯性。 

三、 葉委員國樑 

112年執行績效之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的執行率高達173%的原

因為何？且113年度此方面的預算額度是否適合？另綠色採購

之部分比例很低，建議未來可提高占比。 

四、 郭委員玲惠 

（一） 簡報第11頁，有關基金用途之內容，特別是第13項，應說明

內容是否為其他項目，避免過度編列為「其他」，引發例如

德國違憲訴訟之爭議。 

（二） 簡報第23頁，有關各項子法之修正，相當辛苦，應予肯定，

但法規之修正及擬定，特別是碳費徵收之法規影響評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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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一步說明，特別是經濟衝擊弱勢族群之影響。 

（三） 簡報第26頁及第27頁，無論是環保獎項或青年綠色旅遊與本

基金之關連性，應再補充。 

五、 劉委員錦龍 

（一） 溫管基金在環境部目前的基金管理中，金額相對是屬於比較

少的，但因氣候法於今年初修正通過，溫管基金目前處於比

較特別的情況。有鑑於碳費於113年訂定，114年開始徵收，

因此，113年的重要工作，將是如何規劃114年碳費徵收後之

基金的運用，回收基金區分成信託基金與非信託基金兩項，

可作參考。 

（二） 溫管基金工作之一為協助公正轉型，包括對於弱勢族群與原

住民的影響，公正轉型比較正確的用語可能是「環境正義

(environment justice)」，環境正義是美國 EPA 的工作項目之一，

臺灣目前尚未有此一明確作法，環保署升格為環境部之後，

環境正義亦可列為施政項目之一。 

（三） 112年10月12日公布「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但

會議中討論較多的是「自主減量計畫」，請說明兩者差異。 

六、 賴委員偉傑 

（一） 公正轉型工作已納入氣候法中，但首次編列之新預算中沒有

公正轉型相關項目，需考量外界評價。 

（二） 建議未來公正轉型工作項目可納入，例如碳費徵收對中小企

業、原住民及弱勢族群之衝擊影響評估。 

（三） 建議基金執行績效中可增加專業服務之委辦單位及執行成效

相關說明。 

（四） 有關113年度溫管基金用途規劃，未納入第4項（補助及獎勵

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及第12項（公正轉型），請說

明是否有特別的考量？ 

（五） 請說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機制及規劃。 

（六） 許多國際供應鏈廠商已加入 RE100等倡議，若政府進一步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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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補貼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如何避免引起社會爭議？ 

七、 陳委員惠琳 

（一） 綜合規劃司的工作，涵蓋綠色旅遊、環保集點等工作，由於

屬於淨零綠生活的工作範疇，建議另外說明跨基金之間的整

合、分工，以避免重複。 

（二） 建立碳資訊系統實為重要，尤其是碳足跡的盤查才能將需求

端與生產端串連。然推動碳標籤僅75件，實難呈現其目標及

達成效益，是否能表達重點項目，以及預計達成的比例。 

（三） 碳盤查的方式有所謂 production base（組織）及 consumption 

base（生命週期），但碳費或碳邊境調整機制都為前者，易管

理但不利於製造導向國家。建議國際合作中，加強與其他國

家討論如何邁向 consumption base 管理方式。 

八、 闕委員蓓德 

簡報第17頁國家清冊、第18頁地方政府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第

20頁協助事業溫室氣體盤查及查驗工作，涉及由上而下的盤查，

以及由下而上的各企業盤查，建議113年度持續強化基礎資料

之查核，例如國家清冊尚有缺漏項目、目前社會上討論熱烈之

自然碳匯，未來減量之認列與國家、地方政府、企業關係密切，

宜擬訂評估方針。 

九、 廖委員芳玲 

（一） 112年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執行情形，截至11月30日實際數

（1.12億元）占預算數（3.42億元）約38%，請問有否推估

112年度預估決算數，或有部分預算保留113年執行？（簡報

第12頁） 

（二） 113年基金預算編列，分為5大類工作計畫，其中「03-減量及

誘因制度推動」的經費分配細項有提到「獎勵」溫室氣體減

量3,500千元，請問主要對象為何？其與「04-氣候變遷調適

韌性建構」補（捐）助預算（地方政府、大學…）主要對象

及執行事項之差異為何？ 



5 
 

 
 

十、 陳委員鴻文 

111年、112年空污基金原規劃撥付2億元給溫管基金，但111年

實際並無撥付，112年酌予撥付3,000萬元。目前空污基金113年

雖同意撥付2億元，是否存有變數？ 

十一、 環境部綜合規劃司回應說明 

（一） 有關國家企業環保獎，在評選審查過程中，納入能資源節約、

企業是否提出淨零減碳相關路徑、是否針對供應鏈執行以大

帶小的減量措施等，作為審查指標之一。 

（二） 有關綠色旅遊，主要成效為向民眾推廣綠色消費及低碳生活

理念，與溫室氣體減緩宣導及調適有關，故納入併同推動。 

十二、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回應說明 

（一） 有關預算支用之分類及執行率，雖基金收入來源較原規劃不

同，但112年預算書規劃之工作皆有如期執行。在基金收入

方面，111年及112年原訂由空污基金撥付經費未能撥款，因

此使用溫管基金原存款餘額支應。113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

同意由公務預算撥付3.1億元，加上空污基金明年可啟動撥付

2億元，因此共有5.1億元之收入。 

（二） 有關基金之運用，鑑於目前基金規模有限，尚未能全面依照

氣候法第33條規範之13項用途使用，例如獎勵補助等工作，

需待碳費徵收後進行相關規劃較為妥適。 

（三） 有關基金之管理，將參考環境部其他基金之管理模式及預算

分類方式，並另彙整提供專業服務費之委辦單位及報告公開

網站。 

（四） 有關公正轉型未編列相關經費，係因目前相關工作由國家發

展委員會統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推動。 

（五） 有關國家清冊之精進，刻正強化碳匯之計算，目前碳匯僅涵

蓋林業，已與主責單位之農業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

海洋委員會達成共識，推動調查及建立土壤、海洋等其他碳

匯項目之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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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關環境正義之議題，將考量與部內各基金業務主管單位共

同商議因應方式。 

（七） 有關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合作機制，112年已輔導各地方政府

依法成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透過年度減緩及調適執行

方案成果報告的提出，強化地方政府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

在減緩方面，刻正偕同各部會盤點及研議運輸及住商部門如

何加強合作推動策略措施；在調適方面，已透過氣候法強化

中央與地方調適政策之連結性，刻正研議地方調適執行方案

之編撰指引。 

（八） 有關人才培育，環境部國家環境研究院已開設相當多課程，

針對民間課程之品質，將研議相關認證或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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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碳費徵收推動進度」綜合討論意見 

一、 吳委員明蕙 

簡報第12頁有關衝擊影響評估，請說明總體經濟面向是否只有

3個指標，並說明指標之內涵為何，另是否應納入「投資」此

一指標。 

二、 劉委員錦龍 

碳費的收入約200~300億元，則其衝擊影響評估及分配方式相

當重要，且受各界關注。 

三、 林委員能暉 

在自主減量計畫內容上，是否有成本轉嫁能力強之產業（或個

別企業），然而獲得優惠費率，則在碳費收取衝擊評估上，反

而是獲利，而非利潤減損。整體而言，反而有違公平正義原則，

則在優惠費率上，是否可訂定一定程度限制？ 

四、 林委員耀東 

請說明碳費收費辦法之法規影響評估結果，尤其是經濟分析。 

五、 郭委員玲惠 

（一） 碳費收費辦法運作上可能有諸多爭議，建議建立相關處理機

制。 

（二） 碳費之經濟衝擊評估，必須包含有利及不利面向，例如勞動

包含工作機會之增加、減少或勞動力之轉型；另消費者之衝

擊，亦應包含在內。 

六、 賴委員偉傑 

（一） 有關自主減量計畫，若依計畫執行是否有懲罰措施，另請說

明額度的計算方式，包含燃料轉換的認列時間（單年或未來

每年都算）、經濟情勢影響如何納入考慮（不景氣下減產）？ 

（二） 建議收集更多亞洲競爭國家之碳定價費率，例如新加坡113

年之碳稅費率約為新臺幣570元，韓國近年之 ETS 費率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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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540元。 

七、 陳委員惠琳 

（一） 碳費徵收必然導致外溢效應，而且許多是我們樂見的，但應

有足夠的配套，例如現在再生低碳綠建材較貴，希望在碳費

實施後能對低碳建材有所助益，然政府是否能協同民間帶動

低碳採購，才能加速減碳進程。 

（二） 請說明碳費以減量額度扣減之比率，這是業界相當關切的問

題。 

八、 闕委員蓓德 

建議碳費收費衝擊評估分析，除分析受影響產業徵收碳費衝擊

外，亦能較廣泛地收集所有的環境稅費資料，舉重要業別分析

同時被徵收水污費、空污費及加收碳費之影響。 

九、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回應說明 

（一） 有關碳費之衝擊影響評估，在受影響對象上，針對中小企業、

原住民及脆弱群體等公正轉型相關衝擊，將納入未來評估內

容；在總體經濟指標上，針對房價影響已洽詢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及內政部釐清對營建業之影響，另亦將評估指標進

一步擴充，例如增加「投資」指標、「工作需求」區分為正

向及負向就業效果，以及參考其他國際組織或國家之衝擊影

響評估指標項目。 

（二） 有關碳費之收入及支出規劃，預計於113年2至3月召開審議

會確立費率，各機關需於4月編列114年預算，將視需要加開

基金委員會，請委員協助檢視碳費支出規劃之妥適性。 

（三） 有關自主減量計畫之規劃，在審核標準上，將評估考量其成

本轉嫁情形；在爭議處理機制上，目前僅規定未按時繳交之

追補繳機制，將與法制處研議行政處分及救濟機制之設計。 

（四） 有關優惠費率指定目標之訂定，原則上需為既有政策下之額

外減量措施，並考量訂定減量比例要求以符合國家階段及長

期減量目標，具體規劃刻正與經濟部及各界溝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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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減量額度扣抵排放量，目前僅包含國內之先期專案、抵

換專案及自願減量專案取得之減量額度，以一定比例進行扣

抵。雖氣候法保留國外減量額度之扣抵空間，但目前尚未訂

定認可規則，將待《巴黎協定》第6條之相關規定明確後，

再行研議我國之認可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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